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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特别服务规范（8 项） 

一、开户申请(3 项) 

1 
不得未经本行标准化、规范化服务程序审核，由服务网点个人越位答复、

隐形拒绝开户申请。 

2 
不得未经分级分类管理，“一刀切”拒绝为没有本地户籍、没有本地手机
号码的个人提供开户服务。 

3 
不得在提供代发工资等批量代付业务过程中，强制要求个人在本银行新开
立银行账户，或变相阻碍客户自主选择他行银行账户作为收款账户。 

二、开户审核（2 项） 

4 
不得未充分考虑客户实际情况及风险状况，“一刀切”要求额外提供居住
证明、工作证明、社保记录等证明材料。 

5 
不得未经本行风险识别程序，直接引用监管规定或业务指引、其他银行机
构或相关部门共享的风险线索作为拒绝开户或采取管控措施的理由。 

三、风险管控（3 项） 

6 
不得在开户初期不考虑客户实际需要及风险状况，直接默认设定明显过低
或过高的交易限额，或采取其他“一刀切”风险防控措施。 

7 
不得未结合客户基本信息进行综合判断，直接依据风控系统交易特征判定
结论，“一刀切”采取对客户权益限制较大的风险管控措施。 

8 
不得未经告知客户有关事项及申诉渠道，对使用中的银行账户采取对客户
权益限制较大的风险管控措施。 

 


